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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开展

“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

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为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决杜绝和预防“小金库”问题的发生，根据市委统一部署，现

就进一步开展“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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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强化落实“两个责任”，严格执行“六项纪律”，充分认识开展

“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此次专项整治为契机，深入贯

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有关规定，加大自查

自纠和清理排查力度，坚决查处和纠正各种形式的“小金库”，

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防治“小金库”长效机制。

（二）基本原则

一是归口负责，层层把关。各单位按照行政隶属关系，认真

抓好本级及所属单位“小金库”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建立归口

负责、层层把关的工作责任制。

二是全面核查，不留死角。全面梳理本部门应纳入“小金库”

专项整治的所有单位，深入查找预算、资产、政府采购、财务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和漏洞，切实做到核查单位全覆盖、核查内

容无空白、核查线索不遗漏。

三是严肃法纪，标本兼治。坚持依法依规，坚决查处和纠正

“小金库”问题。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

重制度建设，不断深化财政财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等改革。

二、专项整治范围和内容

（一）专项整治范围



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以下简称市

直各单位），包括所属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均纳入此次专

项整治范围。

（二）专项整治内容

根据《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法违纪行为

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监察部令第 19号），截至自查自纠情况

统计表填报日，市直各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应列

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类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

形成的资产，均纳入整治内容。“小金库”专项整治的内容包括：

1.违规收费、罚款及摊派设立“小金库”；

2.用资产处置、出租收入设立“小金库”；

3.以会议费、劳务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

“小金库”；

4.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设立“小金库”；

5.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小金库”；

6.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

7.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小金库”；

8.其他违法违规违纪设立的“小金库”。

三、专项整治的方法和步骤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在 8月底前基本结束，主要采取自查自纠

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分为四个阶段：



（一）自查自纠阶段（5 月中旬起至 5月 31日）

市直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此次“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按照本方案要求，抓紧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落实措

施，扎实做好思想发动，认真组织自查自纠，不走过场，自查面

要达到 100%。对内部自查中发现的“小金库”问题，要主动上

报并立即纠正。市直有关单位所辖单位要根据自查自纠情况，认

真填写《市直机关、市属事业单位“小金库”清理检查情况承诺

书》（见附件 1，以下简称承诺书）和《市直机关、市属事业单

位“小金库”专项整治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2，以下

简称统计表），并形成书面总结材料，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加盖公章后，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逐级上报。市直各单位要对所属

单位上报的“小金库”专项整治材料进行全面梳理核查，并将经

审核后的本级及所属单位专项整治自查自纠材料，汇总形成本部

门的总结材料、部门承诺书和统计表。

（二）公示承诺阶段（6 月 1日至 6月 30 日）

市直各单位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公开

有关规定，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阶段填报的

工作总结、承诺书和统计表，本着醒目、易查的原则，在本单位

公共场所予以张榜公布，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应不少于

7天。同时，对有群众反映和举报的相关线索，要一查到底，依

法依规整改处理到位，并将有关处理情况会同本部门“小金库”



自查自纠工作总结、承诺书和统计表，于 6月底前，报送专项整

治工作小组办公室汇总上报。

（三）重点检查阶段（7 月 1日至 7月 31 日）

在单位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市财政局会同纪检、组织、审计

等有关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群众举报的线索，以前存在“小

金库”尚未整改落实的单位，以及“小金库”问题频发和易发的

单位，进行重点检查。

市财政局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和财政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发

布“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举报电话、邮政信箱及电子信箱，受

理社会各界和群众举报，并严格按照件件有交待、事事有着落的

要求，对所有举报线索进行查处。

（四）整改落实阶段（8 月 1日至 8月 31 日）

市直各单位要针对“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立即制定整改措施并抓好落实，做到资金资产处理到位，并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对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

规处理到位，将“小金库”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如实上报。

市财政局会同有关单位加强对市直各单位整改落实情况的

督促检查，并将“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形成专题报告，经

审定后报市委、市政府。

四、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



“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由市财政局牵头，市纪委机关、市

委组织部、市审计局等相关单位配合实施。成立“小金库”专项

整治工作小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君毅任组长，“小金库”

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具体工作由财政监督局

负责协调、处理“小金库”专项整治相关事宜，联系电话

0556-5288915。

（二）明确工作责任

市财政局主要负责指导和协调“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并

负责有关“小金库”问题的政策解释。市纪委机关、市委组织部

和市审计局等单位，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小金库”专项整治相关

工作。市直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单

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把专项整治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作为开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强化职

责，明确任务，压实责任，狠抓落实。

（三）严肃执纪问责

自查自纠“小金库”问题为“零”的部门、单位，如果在重

点检查或巡视、审计监督中发现设立“小金库”的，一律严肃追

责、从重处理，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查实的“小

金库”资金一律收缴财政，发放给个人的一律予以追缴。同时，

依据《关于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意见》和《设立“小

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定，纪检、组织等单

位要对相关责任人按照组织程序先予以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

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四）构建长效机制

市直各单位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堵塞制

度漏洞，牢牢扎紧财经制度的笼子，着力构建“小金库”监督管

理长效机制和全方位的管控体系。纪检、组织、财政、审计、金

融等部门要相互支持，协调配合，综合治理，常抓不懈，真正落

实监督责任。

附件：1.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小金库”清理检查情况

承诺书

2.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小金库”专项整治自查自

纠情况统计表

安庆市财政局 安庆市监察局

2016 年 5 月 10日



附件 1:

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小金库”

清理检查情况承诺书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决防范和杜绝“小金

库”，本单位按要求开展了“小金库”清理检查工作，现郑重承

诺如下：

一、严格按照规定步骤，全面开展并完成了单位“小金库”

自查自纠工作。

二、所填报的《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小金库”专项整

治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和自查自纠总结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三、通过此次自查自纠，本单位已无任何形式的“小金库”

存在，并保证今后不设立“小金库”。

本人对上述承诺事项负责。

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公章）

2016 年 月 日

（安庆市“小金库”专项整治举报电话 0556-5288915、电

子邮箱 aqxiaojinku@126.com）



附件 2:

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小金库”

专项整治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

（公章）： 单位：万元、个

行次 项 目 个数 金额 备注

一 自查基本情况

1 自查单位户数

2 自查发现存在“小金库”单位户数

二 自查发现“小金库”及纠正情况

1 自查发现“小金库”个数及金额

2 纠正处理“小金库”个数及纠正金额

三 截至填报日“小金库”资金来源合计

1 财政拨款

2 政府性基金收入

3 专项收入

4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 罚没收入

6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7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8 资产处置收入

9 资产出租收入

10 经营收入

11 利息收入

12 捐赠收入

13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14 其他

四 截至填报日“小金库”资金支出合计

1 弥补经费

2 购建资产支出

3 发放奖金、津补贴、福利等支出

4 接待宴请、公款旅游支出

5 礼品礼金支出

6 私分

7 其他

五 截至填报日“小金库”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

1 现金

2 银行存款

3 有价证券

4 固定资产原值

5 股权和债权

6 其他

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信息公开类别：依申请公开

安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6 年 5 月 11 日印发


